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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质押场外质权人都有哪些权利__股权质押合同当事人
包括哪些-股识吧

一、股权质押有什么内容

股权质押又称股权质权，是指出质人以其所拥有的股权作为质押标的物而设立的质
押。
按照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关担保的法律制度的规定，质押以其标的物为标准，
可分为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
股权质押就属于权利质押的一种。
因设立股权质押而使债权人取得对质押股权的担保物权，为股权质押。

二、什么是股权质押出质人

三、哪些权利可以质押，权利质押的生效条件有哪些

一、哪些权利可以质押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权利可以出质：（一）汇
票、支票、本票；
（二）债券、存款单；
（三）仓单、提单；
（四）可以转让的基金份额、股权；
（五）可以转让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
（六）应收账款；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利。
二、权利质押合同生效的条件根据《担保法》和《担保法若干问题解释》，不同的
权利质权设定和生效的条件是：（一）以汇票、本票、支票、债券、存款单、仓单
、提单出质的，应当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将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质押合同自权利
凭证交付之日起生效；
以汇票、支票、本票出质，出质人与质权人未背书记载“质押”字样，不能以票据
出质对抗善意第三人；
以公司债券出质，出质人与质权人未背书记载“质押”字样，也不能以债券出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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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公司和第三人；
（二）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股票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证
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质押合同从登记之日起生效；
以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出质的，适用《公司法》关于股份转让的规定；
以上市公司的股份出质的，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向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之日
起生效；
以非上市公司的股份出质的，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
以有限公司的股份出质的，适用公司法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
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
（三）以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出质的，出质人
与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其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
起生效。

四、股权质押后，质权人如何实现质权？

到法院起诉，得到判决后，依据判决书变更股权登记，实现股权质押。

五、什么是股权质押，我国法律对股权质押有哪些规定

股权质押（Pledge of Stock Rights）又称股权质权，是指出质人以其所拥有的股权作
为质押标的物而设立的质押。
按照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关担保的法律制度的规定，质押以其标的物为标准，
可分为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
股权质押就属于权利质押的一种。
因设立股权质押而使债权人取得对质押股权的担保物权，为股权质押。
中国《公司法》对股权质押缺乏规定。
真正确立了中国的质押担保制度的是1995年10月1日
开始实施的《担保股权质押《担保法》法》，其中包括关于股权质押的内容。
2007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物权法》再次明确股权可以质押。
《担保法》第七十五条（二）项规定“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股票”可以质押。
《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可以转让的股权可以出质。
另外，1997年5月28日国家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了
《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对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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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各方投资者同意将其股权质押给债权人”予以特别确认。
根据《担保法》的规定，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股票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
书面合同，并向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
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出质的，适用公司法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
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
根据《物权法》的规定，以股权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
以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权出质的，质权自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
设立；
以其他股权出质的，质权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
《物权法》关于未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质登记程序的规定与
《担保法》不一致。
因《物权法》颁布在后，股权质押的法律实践操作以《物权法》为准。
根据《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应经
审批机关批准和登记机关变更登记。
未经审批机关批准的股权变更无效。
未经登记机关登记的则可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按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予以处罚
。
综上可见，已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质押应在证券登记机构办理质押登记，未
上市的内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质押应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质
押登记，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质押应向审批机关办理审批及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
理登记。

六、什么是股权质押 股权质押有哪些法律效力

展开全部您好，一、股权质押需满足的条件我国《担保法》第75条第1项规定，“
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股票”方可以设立质押。
可见，可转让性是对股权可否作为质押标的物的唯一限制。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同一公司中的其他股东以股权作质没有任何限制，对同一公
司以外的债权人以股权为质，必须得到其他股东书面形式的过半数同意。
过半数的股东不同意也不购买的视为同意。
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自公司设立后三年内不能设立质权，公司的董事、监事、经
理等管理人员在职内不得设立质权。
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质押必须为外商投资有限公司和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者
以其拥有的股权为标的物而设立的质押，且得到其他投资者的全部同意。
二、股权质押有哪些法律效力（一）对质权人的效力股权质权对质权人的效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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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股权质押合同对质权人所生之权利和义务。
首先，股权质权人所享有的权利，一般应包括：优先受偿权。
质权人可就出质股权的价值优先受偿。
这是质权人最重要的权利。
这种优先受偿权主要体现在：质权人就出质股权之价值优先于出质人的其他债权人
受清偿。
质权人就出质股权优先于后位的质权人优先受清偿。
物上代位权。
中国《担保法》第73条规定，质物灭失所得的赔偿金，应当作为出质财产。
即股权因其他原因灭失所得赔偿金应作为出质财产。
⑶质权保全权。
质物有贬值毁损的可能时，质权人可以提前处置质物。
（二）对出质人之效力出质人以其拥有的股权出质后，该股权作为债权之担保物，
在其上设有担保物权，出质人的某些权利因此受到限制，但出质人仍然是股权的拥
有者，其股东地位并未发生变化，故而出质人就出质股权仍享有出质股权的表决权
、新股优先认购权、余额返还请求权等权利。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七、股权质押合同当事人包括哪些

在工作中，我们往往会签定各种各样的合同，合同中约定的义务和使用义务的自然
人，企业法人等其他第三方称为合同的当事人，其中股权质押合同当事人也是合同
当事人的一种，那么股权质押合同当事人包括哪些1、出质人质押是指债务人或第
三人将其特定财产移交给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
债权人有权依法以该财产折价或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金优先受偿的物权。
该财产称之为质物，提供财产的人称之为出质人，享有质权的人称之为质权人。
在质押行为中，提供财产的人称为出质人。
质押担保应当签订书面合同，质押合同自质物或质权移交于质权人占有时生效，质
押合同的内容与抵押合同的内容基本相同。
2、出质人资格专利权质押合同的当事人包括出质人和质权人。
出质人既可能是主合同中的债务人，也可能是主合同之债务人之外的第三人。
但是，无论是主合同之债务人还是债务人之外的第三人，都必须是依法享有有效专
利权的人。
根据我国专利法的规定可知，专利权人包括专利权所有人和专利权持有人。
3、质权人质押权人又叫质权人，是指占有财产，并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以该财
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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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权质押对质权人有哪些效力，对出质人有哪些效力

您好，股权质权对质权人的效力1、优先受偿权。
质权人可就出质股权的价值优先受偿。
这是质权人最重要的权利。
这种优先受偿权主要体现在：第一，质权人就出质股权之价值优先于出质人的其他
债权人受清偿。
第二，质权人就出质股权优先于后位的质权人优先受清偿。
2、物上代位权。
因出质股权灭失或其他原因而得有赔偿金或代替物时，质权及于该赔偿金或代替物
。
《担保法》第73条规定，质物灭失所得的赔偿金，应当作为出质财产。
3、质权保全权。
质权保全权，又被称为预行拍卖质物权。
是指因质物有败坏之虞，或其价值有明显减少的可能，足以害及质权人的权利时，
质权人得预行处分质物，以所得价金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代充质物。
股权质权对出质人之效力1、出质股权的表决权。
对出质股权的表决权，究竟由谁行使，国外有不同的立法例：一种以法国为代表，
认为出质股权的表决权应由出质人行使。
一种以德国为代表，认为抵押权人不得妨害股东表决权之行使，但应将作为抵押权
标的的股份交付于有信用的第三人，如银行或股东的代理人，经该股东之同意代为
行使，违者负损害赔偿责任。
2、新股优先认购权。
在股权的诸多权能中，包含新股优先认购权，该权能属于股权中的财产性权利，是
股东基于其地位而享有的一个优先权，非股东不能享有。
所以在股权质押期间，该权能仍属于出质人享有。
3、余额返还请求权。
股权质权实现后，处分出质权的价值在清偿债权后尚有剩余的，出质人对质权人有
请求返还权。
出质人的义务，在股权质押期间，主要为非取得质权人的同意，不得转让出质股权
。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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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出质人的权利有哪些，银行接受出质时要注意什么

银行在接受出质的新型权利，应注意以下几点：1、书面质押合同仍然是办理相关
质押手续的必经环节。
不能因为有登记手续而疏忽书面质押合同。
2、对于新型权利质押的登记，必须确定适格的登记机关，否则登记将无效。
尤其是在“其他股权”的登记问题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能还会结合新法规的要
求出台相应的具体登记管辖及操作的细则。
银行在办理手续时，应确保程序上合法合规，防范利害关系人抗辩登记的合法有效
性。
3、对于应收账款的质押，应建立配套的内部管理制度和相应的格式质押合同，因
为此类权利的质押的合法有效和足值问题与其他权利的担保存在一定的差异。
这是因为这里的“应收账款”既有具有物权属性的各类收费权，也包括了“债权”
类的应收账款，其表现形式复杂多样。
银行不仅应当关心这些应收账款自身的合法有效性，而且应该合理地评估其价值，
以确保未来担保权益实现中变现的及时性和充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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